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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局关于充分发挥工商行政管理职能作用积极推进社会治安

综合治理的通知(工商个字[2007]103号)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及计划单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是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的一项工作。2007年4月16日至17日

，经党中央批准，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在西安市召

开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会议，对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

理作出了全面部署，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为深入贯彻全国社

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会议精神，更好地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

理的各项工作措施，为迎接党的十七大胜利召开创造良好的

社会治安环境，现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积极推进社会治安综

合治理工作通知下：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 深入开展社会

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是维护社会稳定和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

展的重要保障，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落实科

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举措，也是工商行

政管理机关的一项重要工作。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要充分

认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做到高度重

视，周密部署，突出重点，注重实效。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

，坚持四个统一原则，即：监管与发展统一、监管与服务统

一、监管与维权统一、监管与执法统一，切实做到人员到位

、措施到位、检查到位、责任到位，尽职尽责地做好社会治

安综合治理工作。 二、深入开展“红盾护农”，推动农村平



安建设 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1号文件

精神，按照中央综治委《关于深入开展农村平安建设的若干

意见》和《关于深入开展农村平安建设的实施意见》的要求

，以维护好、实现好和发展好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为落脚点

，深入开展农村平安建设工作。要以深入开展“红盾护农”

行动为重点，严厉打击制售伪劣农资坑农害农行为，切实维

护农民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进一步完善农资市场准入和退出

机制，加强对农资市场主体准入、交易、竞争和退出行为的

监管。要加强对重点季节、重点地区、重点市场、重点品种

的监管，加大对大要案件的查处力度，对涉嫌犯罪的要及时

移送司法机关处理。要切实加强流通领域农资商品质量监测

。以群众投诉突出、进货渠道不明的农资商品为重点，加大

监测力度，及时公布监测结果，适时发布市场监管预警信息

，把不合格的农资商品清除出市场，确保上市农资商品质量

。要以种子、化肥、农药和农机具为重点，加强对农资广告

的监管，严厉打击制作、发布虚假农资广告的行为。要建立

健全农资企业和经营者内部管理制度，实现农资商品的可追

溯管理。要大力支持建立农资连锁经营和“农资放心店”，

为农民提供放心的农资市场。要积极推行农资经营企业信用

分类监管制度，促进农资企业诚信经营。要不断完善农民群

众农资消费维权网络，开展“12315”申诉举报网络进乡、进

镇、进村、进市场活动。建立和完善“一会两站”（即在每

个行政村建立消费者协会及基层分会，以及红盾护农服务站

、12315维权联络站），形成受理投诉、跟踪督办和案件查处

相结合的行政执法网络。进一步完善农资商品消费纠纷解决

机制，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工商所的职能作用，及时依法解决



农村消费纠纷，特别要注意解决好农资消费引发的群体性投

诉，切实维护农民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